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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自由: 五四前后
婚姻解体的去道德化及正面化

□ 赵妍杰

摘 要: 受西方离婚观念与实践的影响，婚姻解体的形象在中国经历了颠覆性的改变。五四前后，在西方作为

社会问题的离婚在中国却成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新青年视离婚为处理实际生活中没有爱情之婚姻的一种方式，

是追求男女人格平等、个人自由的手段，是文明、进步的象征。然而，从中西、新旧、老幼、男女等不同视角出发，

离婚并非百利而无一害。由传统的七出转变为离婚，固然意味着女性有了提出离婚的权利。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

女性处于弱势的情形下，离婚恐怕仍是一个男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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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夏，《妇女杂志》的一位无锡读者写信给编辑说: “现在离婚这两个字，闹得是人人知道
了。然而为什么要离婚? 什么叫做离婚? 离婚的真义怎样? 倘使照此下去，岂不要弄成一个夫不夫、
妇不妇的糊涂时代么? 这也是新文化前途的危机。”①他的担忧折射出婚姻观念变动对新文化运动可能

造成的负面影响。
其实，在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婚姻的解体都是存在的，差别在于婚姻解体的理由、数量以及人

们看待离婚的态度。既存研究多从新派控制的舆论出发，诠释离婚的正面意义，将离婚视为 “权利”
或“现代性”的一部分②，而忽略其对人生和社会的消极影响。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一个让西方人头
疼的社会问题，为何在中国却变成了值得仿效的对象? 本文便尝试从中西、新旧、老幼、男女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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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视角来解读近代中国的离婚言说及其所展现出的时代特色。

一、离婚是文明还是罪恶?

中国传统视婚姻为终身大事，其强调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虽然有 “七出”之说，但也有 “三不
去”作为防止婚姻解体的制度。① 态度保守的西方人视婚姻为神圣不可侵犯，特别是天主教认为婚姻
具有宗教意味。婚姻的解体面临道德上的非议和法律上的严格裁定。换言之，中西方传统差不多都
重视婚姻的稳固性。②

不过，近代中国面对的却是一个剧烈变动的西方。到五四前后，西方支持离婚的新学说便纷纷
被介绍到中国的思想界。瑞典的爱伦凯女士认为无恋爱的婚姻继续存在是不道德的。③ 虽然自由离婚
会造成各种弊害，但是爱伦凯仍认为勉强的婚姻是残忍的。恋爱乃婚姻之基础的主张得到新青年的
广泛呼应。李三无就说: “从前虽有爱情，可以结婚，而且既经结婚，但是现在男女两方面的爱情，

却已到了完全消灭的程度。这时天伦的乐趣，一点也没有，还说甚么夫倡妇随，不如分离各便为
妙。”④

罗素也曾鼓吹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他反权威的主张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礼教思潮有着推波助
澜之力。罗素已婚还带着女朋友游历东方对中国青年的婚姻观念产生的冲击相当大。⑤ 他的女朋友勃
拉克在演讲中宣称: “中国现在仍摆脱不了旧文明的束缚，岂独中国，欧美亦何莫不然。”她据此鼓
励青年破除道德上的迷信、发展正确和诚实的本能，而提倡 “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本主义”。⑥后来，

罗素曾回忆说勃拉克常去女子师范学校回答有关婚姻、自由恋爱、避孕等各种问题。罗素还特别言
及，“在欧洲类似的学校里是不可能提出这类问题来讨论的”。⑦ 他的回忆折射出从礼教中解放出来
的新青年在性解放方面呈现出 “远超欧美，直追苏俄”的态势。⑧也有作者预测: “我国从此以后的
离婚风气必定比较欧美各国还要进步得神速。”⑨

除了受到西方支持离婚言说的冲击，20 世纪的中国也目睹了西方文明国离婚率的上升。瑏瑠 在世
俗化的 19 世纪末，离婚虽然在很多国家大体是被禁止的，但是遗弃、非正式分居并不罕见。19 世纪
中叶，英国离婚法才将离婚的理由做出扩充，瑏瑡 但英、美等国一直不承认协议离婚，而且法律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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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婚原因非常少。一战后，西方社会处在急剧变动之中，离婚的情形也日渐增多。1919 年，有报
道说: “英国近来最盛之流行病，无过于离婚。”盖 “自开战以来，男子从军，妇女习于独处，自由
恋爱，毫无拘束。今故夫忽归，彼此情境，自异囊昔。即使男子不事吹求，能暂相安。而为妇者，

已不愿舍新事旧，永续前情”。① 德国科隆市的离婚率从 1885 到 1917 年激增了 35 倍。一战后，丈夫
不满意妻子劣迹而提出离婚的情况更多。随着西方社会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个人主义的弥漫，西方
人冲破了一夫一妻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个人在婚姻生活中获得的幸福和陪伴，而非对于孩子、
家庭乃至社会的责任。

受趋西大潮的冲击，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旧传统已经不足以规范人的行为。在那青黄不接的
过渡时代，今日为非道德的离婚，明日几乎就成为极平常的事情。民初，媒体对顾维钧的离婚颇有
批评意味。② 后来，胡适也曾批评说: “中国近年的新进官僚，休了无过犯的妻子，好去娶国务总理
的女儿: 这种离婚，是该骂的。又如近来的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

却不想想自己的文明空气是机会送来的，是多少金钱买来的; 他的妻子要是有了这种好机会，也会
吸点文明空气，不致于受他的奚落了! 这种不近人情的离婚，也是该骂的。”③

不过，胡适又说: “我们观风问俗的人，不可把我们的眼光，胡乱批评别国礼俗。”在他的笔下，

美国离婚也就有了玫瑰色的浪漫色彩。他说: “美国的离婚，虽然也有些该骂的，但大多数都有可以
原谅的理由。”盖夫妇自由结婚之后，“发现从前的错误，方才知道他两人决不能有精神上的爱情。
既不能有精神上的爱情，若还依旧同居，不但违背自由结婚的原理，并且必至于堕落各人的人格，

决没有良好的结果，更没有家庭幸福可说了。所以离婚案之多，未必全由于风俗的败坏，也未必不
由于个人人格的尊贵。”④

此处需要特别注意区分激进的西方与保守的西方、想象的西方与真实的西方之间的差异。在中
国的“西方”与中国想象的“西方”就离婚问题持不同的立场。代表 “西方”的在华传教士这一群
体就根本反对离婚自由之说。⑤ 燕京大学的几个传教士在英文报纸上发表文字，攻击北大的新领袖。
有一篇题为《三无主义》 ( A three－ism) ，说北大提倡的是 “无政府、无家庭、无上帝”，其危险等

于洪水猛兽。⑥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彼时的读书人喜欢激进的西方，却在有意无意中过滤了保守的西

方?

五四前后，婚姻的意义和目的随着宇宙观和人生观的转变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牢固著
称的婚姻制度不再为新一代人所接受。新文化人提倡一种全新的恋爱结婚观念，号召青年为了爱情
而结婚。对于新青年而言，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婚姻观念丧失了吸引力，以情感联系为特色的婚姻
观念逐渐占据了他们的内心，离婚自由的观念也由此而起。张申府就说: “结婚既要自由，离婚自然
也要自由。两方有爱情就可以同居，爱情消灭，也就当然可以相别。”⑦ 叶圣陶也宣称: “因为男女
结合最正当的条件是‘恋爱’。两相恋爱便结合起来，倘有一方不复恋爱，那一方虽仍恋爱，也无可
奈何，便应当分离开来。”⑧ 这意味着婚姻建立在双方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而个人意志的绝对自由又
随时颠覆了婚姻的基础。换言之，婚姻存续中不确定性似乎成为一种常态，而家庭动摇成为家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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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主要特征。
婚姻观念的另一个变化是婚姻由两个家庭之间的联系变成了男女两个人之间的契约。钱智修较

早就指出: “婚姻者个人间之契约，而将藉以达或种之目的者也。”① 也有人沿此思路说: “照契约法
言，解除契约的理由有许多，其中最紧要的一条，是契约因的消灭时，无论何造，均得解约。”他以
订阅报纸为例，说若“这报纸对他没有偿益，这就是他定阅的原因消灭了，他以后尽可不继续定阅。
现在婚姻，上面已经说过，是恋爱的结合，那恋爱就是双方定婚的原因。倘有一造不爱彼造时，尽
可随时解婚，不必得彼造的同意。因为一造的约因消灭，已经足够解除婚约了，这本是托源于契约
的规定，应当如此。”② 以订阅报纸类比婚姻关系足见对婚姻的轻视和对情感之淡漠。

经新文化运动之洗礼，婚姻的价值和意义发生了剧烈的、根本性的变化。主张保存婚姻制度的
新文化人着力构建的是以恋爱为基础的新婚姻观念。恋爱结婚的新观念虽然提升了婚姻中情感的地
位，但是也透露出他们对情感的肤浅理解。新派也意识到爱情是最容易变化的，因此进一步支持自
由离婚的主张。陈望道就观察到恋爱对青年思想感情的冲击: “有的只认恋爱为男女结合底一部的要
素 ( 主张自由结婚的便是) 、一时的要素 ( 主张自由结婚而反对自由离婚的便是) ，有的却认为恋爱
为男女结合唯一的要素 ( 主张恋爱自由的便是) ，永久的要素 ( 主张自由离婚的也可归入此类) 。”③

新婚姻观念还把既存的婚姻抛进了问题的漩涡。大体又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新思想的丈夫是
否应该与没有爱情的旧式妻子离婚? 其二，新式恋爱结婚的夫妇是否因爱情的消失而离婚? 这既牵
涉到男女和新旧，也事关代际和城乡等问题，而时人对此给出了从最激进到最保守各式各样的答案。
本节侧重第一个问题，下一节则侧重第二个问题。

不少感染时代风气的新青年都认为，旧式婚姻没有爱情的基础应该离婚。偏温和的蓝公武虽然
主张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但是也以为 “那不自由的结婚，责任不在本人，既无爱情，续娶再嫁，

自无所谓制限; 即如离婚，亦便如是。自由结婚的不能以爱情转变为理由，不自由结婚的，尽可任
意离婚”。④ 后来，李季诚女士就注意到: “不由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婚姻，应有离婚的自由，已经毫
无疑虑了。”⑤ 在新青年看来，无爱情的包办婚姻是残酷的，是急需变革的。

然而“社会上对于离婚一事又有其强有力之制裁律”，⑥ 而离婚观念反抗的恰恰就是社会的约束
力。盖“个人主义的输入，专为家族的结婚已经要失却了立足点; 各个人都希望要满足自己理想上
结婚的幸福，对于不满意的婚姻，竭力希望解散”。⑦ 章锡琛也指出: “所以婚姻的离合，完全由个
人主动，以爱情存在与否为关键。”⑧ 当人们期待在婚姻生活中寻找爱情、快乐和幸福时，离婚就成
了个人摆脱不幸婚姻的正当的手段。臻悟就说: “那买卖的婚姻是产生怨偶的; 如果再提倡不许离
婚、不许再嫁，那就造成了社会上许多暮气的少年男子，许多含泪吞声的可怜女子，许多凄凄凉凉
吵吵闹闹的家庭，社会安得不糟? 国家安得不糟?”⑨

新派提倡离婚时，态度保守的读书人以为假如婚姻可以自由解散，则 “道德必定要堕落，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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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要败坏，男女必定要棼乱”。①态度偏温和的人也意识到离婚过于随意的弊端，并尝试维护婚姻的

稳定性。陈瑞兰就认为: “若忽而自由结合，忽而自由离异，则不必问法律上之认否，而名誉上已大

不可问矣”，这会造成近则“父母失望，兄弟揶揄。远则戚族讥评，社会鄙弃”的结果。女性 “必

不以自由为乐，而以自由为苦矣”。② 梁漱溟也提出: “夫妇失和，也是对自己向上的鞭策。一定要

以人格战胜这失和，而创造出和睦关系。人情要合而不要离，生离死离都不好，轻于离异是不合人

情的。”③

男女、老幼对于离婚态度的差别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对峙和冲突是可想而知的。④ 来自长沙的梦苇

就观察到: “中国青年，十分之八九是感受婚姻痛苦的，虽被习俗所限制，礼教所束缚，不敢离

婚”; ⑤ 盖“现在已觉悟的青年，不分男女，都要求解放个人，不再做传统思想的奴隶，礼教的囚

徒，对于这种离婚法绝对不能承认，用全力要去推翻他; 但是老年却竭力要维持这种不合理的东

西”。⑥ 对于父辈而言，恋爱已经很危险了，恋爱结婚之后又来提倡 “离婚”简直 “大逆不道”! 不

过，体验到观念冲突的新青年很容易将心中的痛苦诉诸笔端，连篇累牍地控诉旧式婚姻，呼吁离婚

自由。
离婚的观念裹挟着新青年的情感诉求，代表了新青年 ( 多为男性) 对旧式婚姻的不满和失望的

情绪。在新旧过渡的时代，青年男女或许以旧习惯而成婚，却以新方式而离婚。结果，容忍旧式婚

制的青年少了，反抗的青年多了，这也是五四后家庭革命引起的实际生活的变迁。变动较多的是能

接触到新文化的青年学生。若考虑到接受新教育的机会恐怕是经济实力较好的家庭多于贫苦家庭的

子弟、男性多于女性、留学生多于国内的学生，结果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后，离婚并不是一件什么

特别的事情，他所听见看见的不知道多少。尤其是留学生方面，更是车载斗量”。⑦ 到 1924 年，有人

就观察到: “‘自由离婚’，现在一般非恋爱结婚的青年男女，从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差不多都有这四

个字盘旋于脑际了。并且有许多排除万难，充裕大胆实行了。”然而，“在十年前这种事实是很少的，

纵然婚姻不满意，但是为礼法所拘，风俗所蔽，只有归之命定，委曲求全”。⑧ 或可说，新思潮不仅

改变了新青年的思想，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履迹。
总体上看，文化态度的变化最终带来了社会的变迁。经过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的洗礼，离婚

日渐变为平常的社会现象，但是中国离婚的情形 ( 地区、阶层、性别的差异) 究竟怎样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⑨ 概言之，在事事都向别国看齐的时代风气里，对于迫切想要摆脱野蛮和蒙昧这一负面国家

形象的新青年而言，提倡离婚几乎有百利而无一害。结果，作为西方负面社会问题的离婚摇身一变

在中国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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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雁冰: 《离婚与道德问题》，《妇女杂志》第 8 卷第 4 期，第 14 页。
陈铨: 《恋爱的冲突》，《陈铨代表作》，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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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婚是药还是病?

另一个具体的问题是新式恋爱结婚的夫妇是否因为爱情的消失而离婚。蓝公武就给出了否定的
回答。蓝氏曾规劝青年说: “夫妇是一种人格的结合，何等重大，有自由权者结婚时应当各负责任，

慎重选择，一旦结合以后，便不能随便动摇。”换言之，“夫妇关系一旦成立以上，非一方破弃道德
的制裁，或是生活上有不得已的缘故，这关系断断不能因一时感情的好恶，随便可以动摇。”盖 “一
旦爱情结合以后，便有一种道德的制裁，不能把对手看作情欲的器具，随便可以动摇的了”。在蓝氏
看来，“现代的文明社会，虽以个人为本位，但是家庭生活还是占人类生活中的最重要最大的部分。
至于那儿童的教养，更不必说是家庭的专职了。故所以家族在今日的社会，依然是个柱石，因此夫
妇关系，自然有社会的重要意义，不能看作个人的事实。夫妇关系既是社会的事实，与社会之安宁
幸福，有密切之关系”。①

不过，新青年可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如果爱情是婚姻缔结的理由，那么爱情的消失恰恰是
婚姻解体的原因。沈雁冰就从“恋爱之有无为离婚成立与否的条件”出发，以为 “中国现在讲到离
婚与道德问题的关系，简直就是要去说明离婚与个人道德无损; 在男子方面不为不德，在女子方面
不为不贞”。② 即使“男女原为彼此相爱而结婚，既已不相爱了，自然应当离婚”。③ 虽然，“人家都
说离婚是不道德事情，这话在中国很有势力”。然而在新青年心目中，婚姻解体进一步去道德化，甚
至正面化了。

恋爱结婚的新观念意味着一旦爱情破裂，婚姻便无存在的基础，离婚自然就成为逻辑的选择。
盖“如果恋爱破裂而还保存这结婚的形式，是不道德的行为”。④有人便明确说: “没有 ‘恋爱’的婚
姻，我们就不能说他是婚姻，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 ‘性交’罢了。”⑤ 换言之，在支持者看来，礼教
约束离婚反而是不道德的行为。夏梅就号召女性摆脱离婚不道德的旧观念，以为 “社会上用了旧礼
教来压迫、束缚、不准他俩离婚，这才是不道德”。⑥ 不仅如此，离婚还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自由
离婚就是改良婚制的手段。盖“要减少离婚，只有提倡自由恋爱的婚姻”。⑦ 在新青年眼中，离婚又
是社会改造的手段，即“离婚是改良结婚的要件，是救济不良家庭的应急术，建设理想家庭的急先
锋，更说不到什么危及社会的秩序安宁”。⑧ 思想激进的青年对离婚造成的社会问题多不言及，反而
对压抑离婚的传统予以猛烈开火，这可以说是与整个社会作战。他们试图证明离婚合理的行动本身
也说明在心理上他们仍需要合理化自己的言行，或许传统道德的约束仍若隐若现地存于心底。

即便那些同情离婚的人也意识到离婚本身是一种社会问题。周建人就说: “离婚是恋爱的失败，

并不是成功，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⑨ 1923 年，董时进也注意到，虽然 “道德之意义，因时与地而
变迁”。然而，“离婚为男女及家庭最重要之问题，影响于社会之安宁至大。离婚虽未必即为背于道
德，然在西国，男女自选配偶而自离之，屡见不鲜，实不能不谓为道德上之疵点”。瑏瑠盖自由离婚将动
摇作为社会基础的家庭。沈雁冰也曾犹豫地说，“不许离婚固然不对，许人自由离婚毫不加以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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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流弊”。① 盖“社会 ( 人类的组织) 是家庭组成的，若家庭时常的破裂，社会必被紊乱”; 虽然
“夫妻间没了爱情，就可以离婚，但离婚是有害无益的”。② 类似的纠结态度再现了过渡时代道德标
准尚未确立带给人们的困惑。在现实层面，完全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离婚自由恐怕易造成轻合轻离
的倾向，这也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新式恋爱结婚的信心。

其实，美国社会学家爱尔乌特 ( Charles A． Ellwood) 就认为: “离婚增加，能够使家庭生活，发
生动摇，害处非常之大，所以他主张用法律去限制离婚。”③饶上达也注意到: “在西方各国正在图补
救的，我们乃转而趋向鼓吹一方面，急急于使离婚容易为痛快的事。”饶上达进一步批评说: “我国
近世情形，模仿欧美，实在有太过的地方。譬如离婚这个问题，也是见人家离婚很容易，离婚的事
也很多，就也要提倡自由离婚，和科学、 ‘德谟克拉西’一样的承受，此种盲从耳食，实在大可痛
惜。”④

简言之，报章杂志鼓吹离婚的言说意味着新青年从社会和家庭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了。离婚被看
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为人格平等、自由的象征。由此形成的一整套关于离婚合理的言说影响时
至今日。在离婚观念的光谱上，五四后出现了最保守和最激进的并存与对峙。对于新青年而言，他
们提倡离婚针对的多是父母包办的婚姻。然而，他们却有意无意中从渴望夫妇爱情，进而提倡没有
爱情就应该离婚，有的甚至进一步激进化为只要爱情、不要夫妇的废婚论。⑤结果，原本是充实夫妇
关系的爱情却也可能是对夫妇关系的彻底破坏，进一步造成家庭的离散和社会的崩溃。

三、离婚是女权还是男权概念?

借助男女平等的言说，离婚也被赋予了道德进步主义的色彩。当新青年抛弃传统的 “七出”而
采用“离婚”后，这意味着妻子也有了提起离婚的权利。⑥ 不少新青年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所规
定的男子可以出妻、纳妾的习惯非常不满，认为这是“不平等的习惯”。有人就说: “我们为人类进
化计，为被压迫的亲爱的姐妹计，都只有主张绝对的自由离婚。救人类的痛苦，更其是我们已成婚
与将成婚的姐妹; 谋人类的正义真理与幸福，是我们的责任啊!”⑦ 夏梅就说，片面的、以男子为中
心的旧离婚观念导致“女性简直毫无离婚的主权”。她建议时人处理离婚问题时不仅应该关照男子的
心境，也应该从新式女子的立场出发，讨论怎样处理与已婚的丈夫离婚，或与未婚夫解约的问题。⑧

顾绮仲就曾宣称: “对于婚姻上的 ‘离’‘合’，还须自由操纵，不要为旧社会的礼教，剥夺我们自
由的权利!”⑨

支持离婚的人看来，离婚是女性从不幸福的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手段，宣称自由离婚有利于
妇女解放并可以增加妇女的幸福。部分女性可以利用新观念来实现自己的诉求、改变自己的命运。
早在民初，就有女性采取离婚的手段来摆脱不幸的婚姻。就读于上海务本女学和苏州景海女学的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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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榆由于不满于丈夫、翁姑之专制而提出离婚。记者认为，这是 “女子不依赖男子而能自立之先
声”。① 24 岁的赵文嬅因被丈夫虐待不堪而提出离婚，但是 “恶夫不肯轻放，买通律师推事，调厅更
讯，仅凭讼师一面之词，不准辩论，欲强判决败诉”。她只好借助女校的力量，得以伸张自己的冤
屈。②就读于北京女高师附设补习学校的四川女生赵某也因不满于父母代订的婚约而提出离婚。③另一
位被丈夫和婆婆毒打的女子，在女权请愿团的帮助下经法院判决离婚，才避免了被胁迫为娼妓的人
生悲剧。④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女性可以利用新观念实现自己的诉求、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这
并非故事的全部。

提倡离婚的言说虽然常常以男女平等为理由，但事实上，离婚很可能演变成变相的弃妻，进一
步催生性别的不平等。在男权社会中，社会交游较频繁、思想感情变动较多、经济实力更强的仍是
男性，女性很容易沦为“被离婚”的对象。既存研究就表明，男青年离异旧式妻子是离婚的主流。⑤

当时也有人观察到: “大约是夫要离妻的居十之九，总因为妻没有新知识的缘故。”⑥也有人注意到:
“离婚之律，我国利在男子，男子方面对妻有所不满，便可提出离婚; 西国利在女子; 女子方面对夫
有所不满，便可提出离婚。”⑦

假如现实情形是女子在经济上、教育上、职业上未能充分独立，单方面的自由离婚主义，则女
子所受之不利必多，尤非保障弱质女子的方法。⑧张竞生就从性别的角度提出建议，处于旧式婚姻下
的夫妻，假如妻不喜欢夫的， “女子尽可即时离婚，不必去管男子如何”。然而，若“夫不喜欢妻
的”，而那些可怜的女子 “于智识上、生活上老实不能自存”。若勉强相安则 “为夫的终是貌合神
离”，男女双方生活都不愉快，而且“将来有了子女，更恐成为恶果的遗传”。张竞生以为 “救济上
最好之法，莫如离居，使妇人去读书兼习实业。在此学习期内，为夫的应当完全负一切的供给及指
导的义务”。⑨

还有不少时人从经济的角度思考如何让离婚变得容易。陈鹤琴指出，之所以男性有提出离婚的
权利，盖女子“经济上不能独立，生活不能维持”，故陈氏积极主张社会职业向女性开放。瑏瑠 徐学文
也指出，之所以女子没有离婚权恰是因为社会不容许女子再嫁、儿童公育尚未实现、女子没有独立
生活的能力。瑏瑡 陈顾远就认为对待旧式妻子，“一方面帮助她经济独立，离开男子可以生活”。这样
男女的结合才能“完全发于爱情，生活上底依赖，简直是不成问题，自然没有离婚底困难”。瑏瑢 换言
之，只有赋予女子经济能力才可能让婚姻关系的解体更为容易。

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思想观念的革新也是能够实践离婚的前提。趋新时人意识到，若要离婚
必须先打破传统的贞操观念，女子可以通过再嫁获得正常的婚姻生活。老师辈的胡适、鲁迅、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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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都曾不遗余力地批评贞操观念。新贞节观念以爱情为基础，这意味着爱情的存在与否决定了是
否要守贞。本质上说，新贞节观念强调的是感情，而传统贞节观念强调的是名分。新贞节观念是男
女相互恪守的，而非传统贞节观念仅强调女方的。紫瑚认为，只有 “确定正确的贞操观念，使人人
都明了解除婚约的女子，和未曾婚嫁的女子，完全一样，人格上丝毫没有亏损。那时做男子的，都
肯娶离婚的女子，社会上也绝对尊重她的人格，女子当然不至于像今日的畏惧离婚了”。①

在新旧婚姻观念嬗变的过渡时代，部分女性的命运可谓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一点蓝公武较早
就预感到。盖“爱情纯是感情的作用，带着盲目性而且极容易变化。相爱的时候，无理由的相爱，

相恶的时候，无理由的相恶，今日胶漆，明日怨仇”。结果，“现代专讲恋爱神圣的人，还不是结婚
离婚忙一个不了么?”②“半新不旧的男女，不满父母包办的婚姻，自求解放，苦于 ‘木已成舟’，找
不到离婚的正当理由，于是故意虐待遗弃，更添赘了捏造的事实，以便离婚，同时他方因受 ‘名节’
的毒，以离婚为奇耻，每有婚未离而生命已送。这种矛盾固然不应使对方负责，但道德上总说不过
去。”反之，“奋斗勇气较弱的，就堕落为纳妾嫖娼，甚至颓废不堪”。至于“摩登的男女，在肉欲与
物质享乐满足的早晨结婚，在肉欲与物质享乐衰退，或比较更美满的对象找到的晚上离婚，来去自
由，大有‘潇洒风流’‘走马章台’的风度”。③

其实，事后的观察亦得出类似的结论。1932 年，吴文藻就曾批评说: “在这过渡时代，一部分已
婚的男子，尽可以利用这种旧式女子的弱点，而自谋家庭以外性生活的满足。如那无新智识的人仍
然可以狎妓、诱奸、或纳妾，过他们法外的性生活。又有一小部分受了所谓新性道德观念熏染的新
人物，他们对于那种旧式的性刺激，已不发生兴趣，于是揭着 ‘自由恋爱’的新旗帜，来追求新女
性。如果成功，始则私下实行同居，终则公开建设新式重婚家庭。”而“对于前妻，则取别居———一
种‘不离之离’的态度。此种旧女性所遭受的痛苦，社会上已是屡见”。④ 换言之，女子本无知识、
能力，甚至没有过错，但却在这样一个宣称进步的新时代遇到失去家庭的风险。在平等和自由的新
时代，旧式女性的命运可能要比她们的母亲那一代人更糟糕。⑤

在新旧过渡的社会中，作为时代的牺牲者，旧式女性所经历的痛苦却较少为人注意。假如整个
社会仍是一个男权的世界，离婚自由恐怕也是一个男权概念。纳妾也好、离婚也罢，女性的声音几
乎是微乎其微的。自由听上去美妙动听，然而那时的女性是否有能力享受自由却是值得进一步考察
的问题。需要追问的是: 集体性的妇女是否存在? 她们的诉求是一样的吗? 家庭背景、教育程度、
思想观念、个性能力的差异可能让她们的诉求千差万别。一些女性可能是离婚观念的受益者，在婚
姻生活中享受着甜蜜的爱情; 但是另一些女性可能是它的受害者，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在一个宣
扬男女平等的时代，自由离婚可能带来的却是男女之间更大的不平等。若丈夫选择离婚，对于部分
旧式妇女而言几乎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而她们的经历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四、余论

那是一个推崇青年的时代，然而青年既可能是道德的楷模，也可能是堕落的天使。或是欲离婚
而不得或是被迫离婚，导致不少青年从烦闷、痛苦而走向癫狂、出走，甚至上演自杀等等悲剧。缪
金源就观察到: “五四运动早过去了! 青年讨论问题的精神早锐减了! 他们现在高兴讨论的，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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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情欲的‘婚姻问题’! 据北京各报的记载，差不多每天总有关于婚姻的新闻。”① 后来，张东荪也
批评当时新的知识阶级的堕落: “终日萦其心曲者无非恋爱与出锋头。近来离婚、拒婚、逃婚等事之
多，足使人大惊。若进一步而言，此种现象实为个人自利主义之一表现，换言之，即个人享乐主义
之一表现。其弃妻不顾，足证同情心之薄。但求自己另得良偶，遂对于他人幸福毫不顾虑。有时不
得两全，则但求自己满足便即了事。”② 而现实生活中解约、别居、离婚、遗弃意味着家庭的离散和
社会的崩溃。

从离婚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那是一个个人欲望被肯定的时代。从西方输入的爱情作为一种新感
情、新欲望在男女关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条件的合意离婚、有条件的单方面离婚都是对于个人
意愿的极度尊重。而那又是一个冲动的时代，节制人欲的儒家思想、基督教先后演变为家庭革命的
批评对象。青年人无所收束的身心裹挟着欲望迈入了革命的新时代! 国民革命成功后，伴随观念与
法律的进一步对话，离婚问题也从学理的讨论上升为法律条文的变更，进一步引起实际的社会变迁。
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离婚现象在各大城市蔓延，甚至出现女性提出离婚的情形。

平心而论，婚姻的解体对于种族、国家、社会而言或多或少都是问题。对个体而言，它引起痛
苦、争端、诉讼等一系列冲突和对立，经历者心力交瘁，并非什么愉悦的经历。可以说，离婚是悲
剧、创伤和一段痛苦的记忆。曾经离婚的人也认为: “离婚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最大的不幸。”③ 无
论如何，离婚不应该是自由的、轻率的。它虽然是终止一段不愉快婚姻的手段，但同时也制造了新
的社会问题，其中谁来教养这段婚姻所遗留的子女便成了最大的问题。

当更多人期待在婚姻中寻找个人快乐，而不愿意承担养育父母和教养子女的责任，由此遗留了
不少无助的孩子和孤独的老人。这类新变动对种族、国家悄无声息地产生了莫大的危险。世界各民
族对于婚姻的意义和目的各不相同，但是社会要求自我再生产以及种族绵延这一点却是共通的。从
全球范围内看，除苏俄外，大都采取结婚易、离婚难的法律。④盖结婚难、离婚易无异于种族的自杀。
杨效春就意识到“离婚到底是不得已的事”，而 “离婚多实在是社会不幸的现象”。⑤ 如今，究竟应
该鼓吹离婚，还是应该预图补救? 对我们而言这恐怕仍是一个相关的重要问题。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 责任编辑: 张燕清)

181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9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缪金源: 《闺阁的平民教育与离婚》，《妇女杂志》第 8 卷第 4 期，第 182 页。
张东荪: 《谁能救中国》，《东方杂志》1923 年第 20 卷第 12 期，第 24 页。
王祥徽: 《不堪回首: 我离婚的自白》，《南流潮》第 19 期，1929 年 11 月，第 58 页。
金石音: 《论各国现行法上之离婚原因》，《东方杂志》第 33 卷第 5 期，1936 年 3 月，第 99 页。
杨效春: 《非儿童公育》，《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5 期，1920 年 3 月，第 132 页。


